关于评选表彰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先进集体、示范社区（村）、“平安家庭”示范户的通知

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、各市（县）、区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，以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为载体，充分发挥各部门、各单位的联合协调作用，进一步动员每个家庭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，为推进我市平安建设、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，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决定，于今年“三八”节期间对近年来在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进行表彰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类别、范围及条件

（一）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先进集体
参评范围：

市 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、各级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

参评条件：

（1）领导重视,部署得力。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创建活动，将其纳入工作重要议程，有部署、有活动、有检查、有总结。

（2）履行职能,发挥作用。紧紧围绕创建活动重点，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，发挥职能优势，积极动员、部署、协调、推动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深入开展，并在组织机构、人员、经费等方面给予保障。

（3）工作突出，成效显著。创建活动声势较大、影响深远，基层活动扎实深入，成效显著。

（二）无锡市 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示范社区（村）

参评范围：

开展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的社区(村)

参评条件：

    （1）领导重视，组织健全。党政领导重视创建活动，创建活动有机构、有安排、有活动、有重点、有特色。

（2）示范带动，典型突出。创建活动内容丰富、形式新颖，创建活动深入扎实，示范作用好，典型突出，管理有序，环境和谐。

（3）活动丰富，成效显著。创建活动宣传覆盖面广，家庭参与面广，有计划、有检查、有评比，有效地促进社区及新农村建设。

（三）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示范户

参评范围：

参与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的每个家庭。

参评条件：

（1）家庭成员自觉学法知法守法，做到“四无”，即：无毒品、无赌博、无暴力、无犯罪，做守法之家。

　 （2）家庭成员安全防范意识强，做到“四防”，即：防拐卖、防盗窃、防抢劫、防隐患，做安全之家。

　 （3）家庭成员文明意识强，邻里团结，互相帮助，热心公益，做文明之家。

　 （4）家庭成员平等意识强，能和睦相处、尊老爱幼、男女平等、互促共进，做和谐之家。

（5）家庭成员参与意识强，主动参与社区(村)治安防范、人民调解等志愿服务，自觉为社区建设和乡村文明服务，做贡献之家。

二、评选数量及名额
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共评选、表彰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先进集体25个、示范社区（村）45个、“平安家庭”示范户60户（具体名额分配详见附件）。

三、评选要求

1、全市各级 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精心部署，主动加强各级、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联系，严格把关、择优评选，推荐地方特色突出、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的先进典型。

2、全市各级 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要按照分配名额，协调成员单位等额推荐先进候选名单,并负责各自先进集体、示范社区（村）、“平安家庭”示范户的推荐、初审、申报工作。     

    3、由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负责先进集体、示范社区（村）、“平安家庭”示范户的审核、公示。

4、全市各级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月28日之前将申报表及先进事迹材料（1000字以内）一式两份，汇总上报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逾期不报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：82755932。电子邮箱：wxqyb0705@126.com。

联系人：陈苏珍、刘萍。
附件：

1、无锡市 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先进集体、示范社区(村)、“平安家庭”示范户名额分配表

2、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先进集体申报表

3、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示范社区（村）申报表

4、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示范户申报表

         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代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2月9日
附件1：
无锡市 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先进集体、
示范社区(村)、“平安家庭”示范户名额分配表

	市区别
	先进集体
	示范社区
（村）
	“平安家庭”
示范户

	成员单位
	3
	
	

	江阴市
	4
	8
	9

	宜兴市
	4
	9
	9

	锡山区
	2
	5
	7

	惠山区
	2
	4
	7

	崇安区
	2
	3
	5

	南长区
	2
	4
	5

	北塘区
	2
	4
	5

	滨湖区
	2
	5
	8

	新区
	2
	3
	5

	合计
	25
	45
	60


附件2：
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先进集体申报表

	单位
	
	负责人
	
	电话
	

	地址
	
	邮编
	

	主 要 事 迹

	

	

	主管部门

党委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月  日


	市（县）、区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月  日


	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月  日



注：主要事迹如填写不下，可另附页
附件3：
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

创建活动示范社区（村）申报表

	名称
	
	负责人
	
	电话
	

	地址
	
	邮编
	

	主 要 事 迹

	

	街道、乡镇党委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月  日


	市（县）、区党委意见
	  （盖章）

        年  月  日


	市（县）、区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意见
	  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	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 组意见
	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主要事迹如填写不下，可另附页
附件4：
无锡市“平安家庭”示范户申报表

	家庭名称
	
	户主
	
	人数
	
	电话
	

	所在社区
	

	地址、门牌
	
	邮编
	

	户籍所在地
	

	主 要 事 迹

	

	社区（村）党支部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年  月  日


	街道、乡镇党委意见
	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


	市（县）区党委意见
	   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	市（县）区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意见
	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“平安家庭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意见
	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



注：主要事迹如填写不下，可另附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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